
二零零五年三月十四日  
討論文件  

 
U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 U 
U修訂《牙醫註冊條例》  

 
引言  
 
 本文件旨在告知委員《牙醫註冊條例》 (第 156 章 )的各項
擬議修訂。政府計劃在立法會二零零四至零五年度會期向立

法會提交有關的擬議修訂。  
 
目前的制度  
 
2 .  《牙醫註冊條例》為本港牙醫的註冊以及管理和監管其
專業實務和行為提供法律架構。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  (  下稱
“管委會 ”)是根據《牙醫註冊條例》第 4 條的規定而成立的法
定機構，負責本港牙醫的註冊、舉行執業試、紀律規管，以

及其他有關規管該專業的事宜。  
 
3 .  現行的《牙醫註冊條例》為管委會執行其法定職能提供

基本法律架構。在這規管制度下，牙醫業界一直為市民提供

優質的牙科護理和治療服務。此外，牙醫的專業操守亦受到

管委會根據《牙醫註冊條例》而制訂的專業守則所監管。雖

然 現 時 的 規 管 制 度 行 之 有 效 ， 但 政 府 與 管 委 會 仍 不 時 檢 討

《牙醫註冊條例》以圖完善現行制度。  
 
頒授專科牙醫名銜  一  目前安排  
 
4 .  管委會自一九五九年成立以來，一直負責向合資格的註
冊牙醫頒授專科牙醫名銜。管委會以往根據個別個案的情況

來考慮申請。到了八十年代，管委會定出基本的註冊準則，

規定申請人必須具備學士以上學位的牙醫資歷和其後曾在督

導下接受兩年訓練。二零零一年，管委會決定牙醫必須具備

香港醫學專科學院牙醫院士或同等資歷，並符合該學院有關

的延續教育要求，才會獲認可為專科牙醫，以及獲授權使用

專科牙醫的名銜。獲頒授專科牙醫名銜的牙醫姓名則被列入

一份非法定的專科牙醫名單，並載於管委會的網頁，以供參

閱。獲頒授專科牙醫名銜的牙醫亦可在其招牌、名片和文具

等註明名銜，以識別身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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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 現時有 107 名註冊牙醫獲管委會 TP

1
PT頒授專科牙醫名銜。他

們分屬七個牙醫專科，分別是牙齒矯正科、口腔頷面外科、

牙周治療科、牙髓治療科、兒童齒科、修復齒科和家庭牙醫

科。根據《專業紀律守則》，任何註冊牙醫如被發現未獲管

委會授權而使用專科牙醫名銜將須接受紀律研訊。  
 
現行安排的不足  
 
6 .  根據現行安排，管委會會考慮經由香港醫學專科學院推
薦有關使用專科牙醫名銜的申請，以及規定沒有該學院院士

名銜的申請人，須得到該學院推薦，以證明他們的資歷等同

該 學 院 院 士 的 資 歷 ； 這 些 安 排 現 時 均 未 納 入 《 牙 醫 註 冊 條

例》之內。因此，現時的行政安排未能提供清晰和確切的專

科牙醫註冊規定和程序，而且也缺乏適當的法律依據。為專

科註冊制度立法，可以為專科牙醫名銜的認可工作提供穩固

的法律基礎。同時，根據《專業紀律守則》，註冊牙醫未獲

授權而使用專科牙醫名銜，現時只屬專業操守失當，最多只

會導致從牙醫名冊中除名。由於未獲授權而使用專科名銜等

同誤導公眾，並有可能對病人的健康造成嚴重後果，該牙醫

的品格亦備受質疑，因此應該作出更嚴厲的制裁，這與醫生

的有關安排一致。  
 
新的專科牙醫註冊制度  
 
7 .  擬議修訂會把專科牙醫註冊制度的主要內容和程序納入
《牙醫註冊條例》，當中包括如何申請註冊成為專科牙醫、

如何處理註冊申請、批准申請的準則和上訴機制。  
 
8 .  我們建議成立一個法定的教育和評審委員會，處理專科
牙醫註冊事宜。成員會包括管委會成員 (我們預期會有三名成
員出任，其中一名任教育和評審委員會主席 )及香港大學、香
港醫學專科學院、香港牙醫學會和生署各派出的一名註冊

牙醫。  
 
9 .  教育和評審委員會會決定何種專科可以註冊，以及評審
專科牙醫的註冊申請，並且就是否批准申請向管委會提出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TP

1
PT  其 中 9 9 人 為 香 港 醫 學 專 科 學 院 院 士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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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；同時也會檢討成為註冊牙醫所需的牙醫學士學位教育及

訓練的標準和結構，並就此向管委會提出建議。  
 
10 .  根據新的專科牙醫註冊制度，所有專科牙醫的註冊申請
必須經香港醫學專科學院推薦為合適才可註冊。申請人如非

香港醫學專科學院院士，但證實具有良好品格，以及經香港

醫學專科學院證明達到相當於該學院院士的專業標準及延續

教 育 要 求 ， 管 委 會 也 可 把 該 申 請 人 的 名 字 列 入 專 科 牙 醫 名

冊。當局將制訂條文，容許管委會在特殊情況下，例如申請

人 曾 經 遭 受 紀 律 制 裁 ， 不 批 准 符 合 學 歷 資 格 的 申 請 人 的 申

請。  
 
11 .  目前，管委會只對在二零零三年七月後獲頒授專科牙醫
名銜的牙醫施加延續教育要求。不過，在 107 名專科牙醫當
中， 99 人同時為香港醫學專科學院院士。他們必須符合香港
醫學專科學院牙科醫學院訂定的延續醫學教育要求，才可繼

續保留該學院的院士資格。為了確保牙醫業界能夠掌握日新

月異的專業知識和技術，我們建議修訂《牙醫註冊條例》，

規 定 日 後 牙 醫 須 符 合 香 港 醫 學 專 科 學 院 訂 定 的 延 續 教 育 要

求，才可繼續獲納入專科牙醫名冊。此舉亦與專科醫生的有

關安排一致。  
 
12 .  有關教育和評審委員會就是否將牙醫列入專科牙醫名冊
或將牙醫從名冊除名的建議，申請人可在獲得關於該建議的

正式通知後指定期間內提出上訴。我們會為上訴程序制訂條

文。  
 
過渡安排  
 
13 .  至於已經透過管委會現行的行政系統註冊獲得專科名銜
的牙醫，我們會確認他們當時已達到成為專科牙醫的要求，

容許他們在法例修訂後被納入專科牙醫名冊和繼續使用專科

牙醫名銜，我們認為這是合理的安排。但他們日後和所有專

科牙醫一樣須符合新註冊制度下香港醫學專科學院訂定的延

續教育要求。  
 
14 .  二零零一年之前，管委會容許具備學士以上學位的牙醫
資歷和其後在督導下接受兩年訓練的牙醫，在圓滿完成有關

訓 練 後 ， 使 用 專 科 牙 醫 的 名 銜 。 部 份 牙 醫 尚 未 完 成 有 關 訓

練。現建議作出過渡安排，使那些在法定專科牙醫名冊獲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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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過／生效前尚未完成在督導下訓練的牙醫，如能圓滿完成

有關訓練，可按照修訂生效前的相關準則，獲列入專科牙醫

名冊。香港醫學專科學院的延續教育要求亦會適用於這批牙

醫。  
 
制裁  
 
15 .  如我們在第 6 段所述，目前對未獲授權而使用專科名銜
的制裁並不足夠。我們建議跟隨《醫生註冊條例》的做法，

把這種行為列為刑事罪行。任何人士或牙醫如充作、採用或

使 用 任 何 稱 號 、 名 銜 或 描 述 ， 默 示 其 為 專 科 牙 醫 ， 即 屬 犯

罪，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，可處第 6 級罰款 (即港幣十萬元 )
和監禁 3 年。  
 
設置專科牙醫名冊的優點  
 
16 .  引入專科牙醫名冊，可為市民和牙醫業界提供有用的資
料，即如果註冊成為某項專科的牙醫，表示他／她已圓滿完

成該專科的訓練，在從事該專科時有足夠能力作出獨立判斷

和行使責任。《牙醫註冊條例》的擬議修訂會為管委會頒授

專科牙醫名銜和處理虛假或故意充作專科牙醫的人士方面，

提供所需的法律依據。對未獲授權而使用專科牙醫名銜的人

士實施刑事制裁，也可以為尋求牙科專科治療的人士提供更

妥善的保障。總括來說，擬議修訂有助牙醫的專科發展及提

高他們的專業地位。  
 
17 .  有關條例草案的草擬工作現正進行。政府亦會嘗試在草
案中加入其他技術性的修訂。  
 
諮詢  
 
18 .  我們一直就條例的修訂與管委會緊密合作。並且諮詢了
牙醫業界的相關人士／團體。香港牙醫學會和政府醫生協會

牙科委員會均表示支持擬議修訂。而香港醫學專科學院和香

港牙科醫學院也大力支持在《牙醫註冊條例》引入專科牙醫

名冊的條文。  
 
19 .  我們亦於二零零五年一月與牙醫業界的主要相關團體代
表會面，就《牙醫註冊條例》的擬議修訂交換意見。他們普

遍支持政府在二零零五年先集中提出《牙醫註冊條例》有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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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科牙醫名冊的修訂。至於修訂《牙醫註冊條例》其他條文

的 要 求 ， 有 關 建 議 需 要 仔 細 研 究 ， 及 可 以 另 於 稍 後 階 段 跟

進。  
 
20 . 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。  
 
 
 
 
 
生福利及食物局  
二零零五年三月七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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